
論時間比金錢重要 

           2H 徐莎蔓   

 

  「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，最長而又最短，最平凡而又最珍貴，最輕易被人

忽視，而又最令人後悔的，就是時間」此話出自高爾基，突出了時間的特點。 

 

  時間是每個人都擁有的，但不是每個人都會珍惜的。金錢不是每個人都擁

有，但每個人都很珍惜。但金錢不是萬能的。每人每天只有二十四小時，即使

擁有再多的金錢，也不能增加自己擁有的時間。這讓我想到羅懋登《三寶太監

西洋記》中寫道：「可嘆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。寸金使盡金還在，

過去光陰那裏尋？」說明了金錢沒了還可以再次得到，但失去了的時間，就真

的一去不復返了。 

 

  關於這段話也流傳着一個故事。在古代有一位富商，因小時候無父無母，

每天過着行乞的生活。他長大後拼盡全力的賺錢，以彌補童年的不幸。即使後

來結婚生子後也很少回家，他很少理會孩子的成長。而在他古稀之年，賺夠了

金錢後，妻子卻已離世了，孩子們也不親近他，他才幡然醒悟，但時間已不可

倒流。他最後離世時，只能把冰冷的金錢留給孩子，自己也沒能帶走金錢，只

能抱憾終身。 

 

  由此可以看出金錢是空洞的物質，如你能享受生活，不虛度光陰，在時間

的長河裏，你會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。俄羅斯軍事家蘇沃洛曾說過：「金錢寶

貴，生命更寶貴，時間最寶貴。」金錢買不到的時間，正是我們最需要重視的

事物。 


